
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文件

院学字〔2020〕13号

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
国家励志奖学金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激励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勤奋学习、努

力进取，在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等方面全面发展，根据《关于印

发河北省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院校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

学金实施细则以及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冀教财

〔2019〕52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资助在校生中的品学兼优

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三条 学院成立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，设立评审

委员会。评审领导小组由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、副院长任

组长，教务处、学生处、各学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，全面

领导评审工作。评审委员会由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、副院

长任主任，由学生处负责人、各学部学生工作负责人、学生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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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成，负责组织评审工作，向评审领导小组提出国家励志奖学金

评审意见。

第四条 学生处负责审核学部报送的材料。

第五条 各学部成立由学生工作负责人任组长的国家励志奖

学金评定小组，具体负责本学部的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工作。

第六条 各班级（或专业）成立国家励志奖学金评议小组，

评议小组由辅导员、学生干部代表和普通学生代表组成，学生代

表人数不少于班级（或专业）在校生总人数的 10%，其中普通学

生代表人数不少于评议小组总人数的 50%。评议小组负责对申请

学生的民主评议与评选推荐。

第七条 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不得参加任何一级评审

机构。

第三章 奖励标准与申请条件

第八条 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5000元。

第九条 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基本条件：

7.在校生中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的学生。

2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

3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。

4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。

5.上一学年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（免测学生除外）或体育

保健课成绩达到及格标准（不低于 60分）。

6.上一学年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考试全部合格，综合测评成

绩排名在班级（或专业）前 40%以内。

7.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，为我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库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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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学生。

第四章 名额分配与评审

第十条 学生处根据上级下达的名额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分配

各学部的国家励志奖学金申报名额。

第十一条 国家励志奖学金每学年评审一次,实行等额评审，
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的原则。

第十二条 同一学年内，申请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，

可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，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

奖学金。

第十三条 申请和评审程序：

1.学生根据本办法规定的国家励志奖学金的申请条件，提出

申请并递交《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院校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

表》（见附件），班级（或专业）国家励志奖学金评议小组在广

泛听取学生意见的基础上，严格按照评定条件认真进行评选推

荐，无异议后报学部审核。

2.学部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小组集体研究审核后，将评审结

果在本学部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学生处审

核，审核通过后报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定。对公示

结果有异议的学生，可在公示期间向学部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小

组提出申诉，由学部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小组及时研究并予以答

复。

3.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对各学部评审程序和推

荐学生材料进行审定，提出当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建议名

单，报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集体研究通过后，在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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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学院国家励志奖学

金评审领导小组审核并签字后，将评审结果上报至省级教育主管

部门审批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学生，可在公示期间向学院国家

励志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提出申诉，由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

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。

第五章 奖学金发放、监督与管理

第十四条 待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复并拨付资金后，学院于

每年 11月 30日前将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。

第十五条 学生的《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院校国家励志

奖学金申请表》装入其本人学籍档案。

第十六条 学院对国家励志奖学金实行分账核算，专款专用，

确保国家励志奖学金真正用于资助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。

第十七条 如发现在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过程中有弄虚作假

或不符合标准的情况，学院将收回已发放奖学金，并追究相关责

任人的责任。

第十八条 高度重视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审工作，认真做好

政策宣传，全面了解和掌握获奖学生的学习、生活、思想等情况，

对学生进行有组织、有计划的思想政治教育，监督、指导他们合

理使用资助资金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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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河北师范大学汇

华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院学字〔2017〕19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院校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

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

2020年 7月 30日

学院办公室 2020年 8月 1日印发


